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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给出的规

则起草。

本文件由北京首都机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民用机场协会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北京首都机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索刚、赵月、陈根、陈晶、刘芯宇、杨鸽、刘花、庞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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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运输机场行李手推车服务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民用运输机场行李手推车服务质量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民用运输机场行李手推车服务的检查和评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T/CCAATB-0007-2020 民用机场旅客服务质量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行李手推车 baggage/luggage trolley

给进出港及中转流程中有需要的旅客提供便利的机场基础设施。

手推车存取器 trolley accessor

集成手推车点位固定与旅客便捷取用功能的手推车收集器

固定摆放点 fixed placement point/fixed parking area

在旅客集中的进出港及中转区域，根据手推车摆放原则规划设置的手推车取用地点。

临时收集点 temporary collection point/temporary parking area

手推车收集过程中临时存放手推车的地点。

4 车辆摆放和存放

4.1 基本原则与要求

根据不同体量、旅客流量和运行流程地点的不同，应统筹规划车辆摆放点，形成车辆摆放点布局方

案，并持续根据旅客实际需求进行优化调整。

4.2 摆放点要求

4.2.1 手推车的取用方向应与进、出港的客流方向相同。当存放空间及地理位置允许时，宜将大型手

推车逐一拉松，便于有需要的旅客取用。可根据实际空间及地理位置灵活调整所需拉松手推车排数，若

空间有限可保证前 3 排～5排拉松。

4.2.2 摆放位置不应占用盲道，不阻挡安全门，消防卷帘门，电梯、扶梯等主要通道口的出入口，不

遮挡进出港流程图、广告牌等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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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应根据场地方位、环境、登机口处进港航班量提前规划，并严格控制摆放排数及数量，整齐有

序摆放；固定摆放点宜使用手推车存取器，方便旅客存取并规范使用。

4.2.4 航班运行期间，不应出现锁车现象，无旅客时段根据各机场实际情况操作。

4.3 摆放区域

4.3.1 停车楼/场

4.3.1.1 通往航站楼主通道显著位置及直梯附近宜设置手推车摆放点，并设置清晰指引标志，方便有

需要的旅客取用手推车。

4.3.1.2 摆放地点不应阻挡机动车行进与转弯，不应阻挡旅客流程。

4.3.2 城市轨道交通站台

在 机场连接城市轨道交通的上下客区，旅客出站口宜设置手推车固定摆放点，在空间及地理位置

合适的情况下，可将车辆逐一摆放，便于有需要的旅客取用，进站口宜设置临时收集点。

4.3.3 车道边

4.3.3.1 车道边的落客位置应方便旅客找到手推车摆放点，且航站楼门廊旁宜设置固定摆放区域。

4.3.3.2 摆放地点不应阻挡车辆停靠及旅客上下车。

4.3.4 值机区

值机区前明显位置宜设置临时存放处，便于有需要的旅客取用。

4.3.5 商业区

商业区附近适当位置宜设置车辆摆放点，摆放位置便于旅客购物前取用车辆，且车辆不应阻挡商业

店面出入口，不遮挡店铺设置广告版面的外墙。

4.3.6 安检后区域/候机区

4.3.6.1 应在候机区入口明显位置设置固定摆放点。

4.3.6.2 宜在安检特殊旅客通道附近设置婴儿车/童趣车等特殊车型，便于有需要的旅客取用。

4.3.6.3 现场工作人员宜提示协助旅客童趣车等特殊车型的获取途径。

4.3.7 进港廊桥/远机位入口至行李提取厅通道

4.3.7.1 宜在进港廊桥明显位置设置固定摆放点。

4.3.7.2 远机位根据不同体量、行进距离和空间特点，宜合理规划是否设置手推车摆放点，供有需要

的旅客使用。

4.3.8 行李提取厅

4.3.8.1 根据各机场的实际情况，在前往任意行李转盘的通路上、行李转盘之间宜设置固定摆放点。

4.3.8.2 行李转盘之间的行李手推车摆放方向宜按照避免旅客拥挤的原则，进行双向摆放，有效分流

旅客，摆放比例与时间可根据实际空间及客流量决定；行李转盘周围宜提前环形摆放供提取行李旅客使

用的手推车，手推车方向宜与旅客提取行李后推行方向成 90 度角，同时宜在行李转盘四周设置一米黄

线标识，以免手推车离行李转盘过近，导致碰撞转盘外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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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数量要求

4.4.1 车道边/停车楼（场）通往航站楼主流程、候机区入口、行李提取厅内固定摆放点应持续确保有

手推车可使用；

4.4.2 应规划各摆放点的手推车数量要求，宜设置不同颜色警示线，如设置红色为最低存放数量，灰

色为最高存放数量，并持续根据旅客实际需求与旅客流量的变化对规划进行优化调整。

4.4.3 宜根据每日进、出港旅客的波动情况，采用“横纵双向调整法”动态调整进、出港流程中的手

推车摆放数量。

横纵双向调整方法如下：

a) 人员互动法：早高峰时应注重人员互动，对旅客流量及动向进行全面实时监控，提前准备将闲

时区域员工调配忙时区域，各区域人员互动，通过勤调配、勤收车、增加车辆回流速度等途径

保证旅客用车；

a) 车辆互动法：进出港高峰应侧重车辆的互动，对旅客流量及动向进行全面实时监控，在进出港

高峰时段各楼层车辆互动调配，提前准备将旅客量相对较小楼层的车辆保障给旅客量大且用车

多的楼层，保证旅客用车的即时性。

5 车辆运输

5.1 基本原则与要求

5.1.1 车辆运输路径（含散车至临时收集点、临时收集点至固定摆放点）宜采取单向循环方式，同一

路径不发生车辆运输双向行驶；

5.1.2 宜对旅客流程手推车重点保障区域进行优先保障,其中出港层门廊旁和进港层转盘区域为最高

保障级别，保障数量参考地标不同颜色警示线。当没有不同颜色警示线时，如存放车辆少于 10 辆/15

辆时，应及时补充。

5.1.3 应持续根据旅客流程的变化对车辆运输路径进行优化调整；

5.1.4 车辆回收应建立实时通报机制，确保各摆放点供应充足。

5.2 车辆运输路径

5.2.1 车辆运输路径应尽量避免与旅客混流，宜采取单向循环方式，不影响其他驻场单位工作；

5.2.2 尽量使用专用电梯，避免占用旅客资源。客用电梯为唯一运输路径时，应合理规划运输时间和

操作流程，全程避让旅客，并在电梯轿厢内、外张贴明显的提示标识，取得旅客谅解。

5.2.3 手推车不应占用扶梯与步道。

5.3 车辆运送

5.3.1 日常车辆运输严格依照事先确定的运输路径执行。

5.3.2 运送方法如下：

a) 一般运送：

车辆运送过程中宜建立手推车运送数量标准制度，严格遵守手推车安全运送相关标准缓行、慢行，

如遇客流高峰当根据情况灵活减少运送数量，必要时暂停运送，待旅客通过后再前行，避免车辆刮

蹭、碰撞旅客事件发生。

b) 电梯内运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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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梯内注意车辆与电梯轿厢四壁保持一定安全距离，避免碰撞电梯轿厢而影响电梯的正常运

行。

5.3.3 运送过程中应按照规定推行路线优先旅客通行，礼让旅客优先使用电梯，不应与行人、车辆、

设备设施发生碰撞。

5.3.4 应尽量开发机械化运输手推车模式，机械化运输应限速以保证遇特殊情况时车辆及时制动。

5.3.5 大型手推车通过机动车通道或客流量大的区域进行运送时，需使用串车绳；运送小型手推车全

程需使用串车绳，确保手推车运送安全。

5.4 车辆拦截

5.4.1 车辆拦截点的规划应遵循最少原则，宜在安检前、行李厅入口及变换楼层扶梯口等必要位置设

立，车辆拦截点应提前规划，并根据旅客流程的变化持续优化；

5.4.2 拦截点位置应尽量靠近禁行区域，保证旅客最大化的使用手推车；

5.4.3 原则上拦截点应设置固定阻挡设施和手推车临时回收设施，在无法安装固定设施处安排手推车

工作人员拦截、劝阻，并配置图文标识进行说明。

5.4.4 宜在扶梯口或电梯入口设置手推车物理拦截设施。

5.4.5 较繁忙的拦截岗宜设置双岗，分别负责手推车的拦截和回收。

5.5 车辆回收

5.5.1 散车回收应在不影响旅客使用的前提下进行。

5.5.2 航站楼内散车宜在 10min 内予以回收，航站楼外散车宜在 15min 内予以回收。

5.5.3 在旅客流集中的登机口、到达候机区和安检等区域安排员工按规定时间内收集附近周边的散车。

5.5.4 值机柜台前散车数量不宜阻挡旅客通行，应及时回收旅客使用完毕的手推车。

5.5.5 进行散车回收时应注意确认旅客已使用完毕，必要时应询问旅客，在得到许可后再进行回收。

5.5.6 发现车上有旅客遗留物品时应及时提醒旅客，确认物品无人认领时须按照无人认领行李流程进

行处置。

5.5.7 车辆回收时应检查车辆卫生、车辆可用性，确保车辆的及时清洁和维护。

5.5.8 回收手推车摆放位置不应影响旅客通行。

6 服务设施

6.1 车型

6.1.1 应配备隔离区外使用的大型手推车、隔离区内使用的小型手推车/童趣车/婴儿车，隔离区外为

方便携婴旅客，宜配备婴儿车/童趣车等车型供有需要的旅客取用。

6.1.2 车型应选用通用的主流车型，如大型手推车应具备制动或自锁功能，以保证旅客的安全性、接

受度和易用性。

6.2 功能要求

6.2.1 车况应保证正常使用，车架无开焊，正常转动、螺丝无松动、运行无噪音、无抖动现象。

6.2.2 每类手推车功能应与行李箱相匹配，宜根据旅客不同使用需求设计优化手推车功能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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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车辆扶手宜选用保暖性较好的材质。

6.3 车辆卫生

6.3.1 车况应保证卫生清洁、无污渍、杂物、粘纸，车架干净光亮、无缠绕物。

6.3.2 车辆广告无破损、无缺失。

6.3.3 车辆安全提示无破损、无缺失。

6.4 车辆维护

定期做好车辆的日常维修，确保手推车数量充足及使用完好率。

6.5 车辆清洁消毒

6.5.1 每日对手推车进行清洁，日常工作状态下需及时清理车内明显废弃物及污渍，航班结束后统一

对手推车进行清洁，宜建立每日清洁数量及标准要求，形成长效管理机制。

6.5.2 宜根据相关消毒工作标准要求，有效开展车辆消杀工作，制定消毒工作流程和检查标准，并提

倡引进开发自动消毒设备，集“清洗、消毒、烘干”等功能，提高消毒效率。

6.6 手推车拦截设施

6.6.1 拦截设施应综合旅客通行需要和手推车宽度进行设置。

6.6.2 拦截设施应醒目，避免造成旅客伤害。

6.7 手推车收集设施

6.7.1 为便于旅客取用和现场摆放规范，宜根据不同区域和不同车型设置车辆存取器。

6.7.2 手推车存取器应保证车辆存放稳固，与设置地点的环境、空间相匹配。

6.8 标识

6.8.1 摆放点应有可识别的定位标志。

6.8.2 在距离拦截岗 3 米以内处设立拦截标识或手推车禁行标识。

6.8.3 手推车固定摆放点宜在地面标注手推车摆放区域。

6.8.4 车上应配备安全提示标识和手推车使用标识，标识内容要易理解，且醒目、清晰、无破损。

6.9 辅助管理设备

6.9.1 根据航站楼手推车运行情况，在物理空间较大、旅客使用需求频繁、路途较远等情况下，宜合

理配备电动机械牵引设备，提高手推车运行效率。

6.9.2 车辆清洁宜配备蒸汽式、高压枪等设备，提高车辆清洁力度与清洁效率，提高现场手推车卫生

质量，提升手推车美观度。

6.9.3 为提高车辆调配及时性，准确掌握车辆分布和各点位车辆储备情况，提升手推车科技管理水平，

对接“四型机场”建设，宜提倡采用 GPS 定位、RFID 技术或其他监控系统，实现车辆的实时管理，实

现预警和提示等功能。

6.10 运车电梯设备使用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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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手推车在回流时造成电梯安全隐患，提升员工安全操作规范意识，杜绝出现麻痹大意产生碰

撞电梯门或造成电梯无法使用等问题，应按下列要求安全使用电梯：

a) 车辆推入电梯时应清点车数，按照规定数量装运手推车，推入车辆时禁止碰撞电梯内壁；

b) 应等到电梯门彻底打开后方可推出手推车，禁止在电梯门正在打开状态或未打开状态强行推出

手推车；

c) 电梯内禁止吸烟、吐痰、涂污和乱扔杂物，运载的物品不允许装运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

d) 电梯出现故障，应停止运行，并及时通知维修人员进行修理；

e) 乘梯时不应将身体倚靠轿门，以免发生危险；

f) 遇到与旅客共同使用电梯时，应按“旅客优先”的原则；

g) 交接班时应认真核查电梯是否正常，发现问题及时上报。

6.11 专用通道使用规范

6.11.1 手推车专用回流通道此门禁属于空防管理门禁，如无手推车进行回流时，须立即关闭安全门，

严禁安全门处于开放状态。

6.11.2 手推车管理部门根据安保管控要求决定是否设置安全管理员。此专用通道应严格履行以下监管

责任：

a) 此门禁仅供手推车员工运送车辆时使用，如机场工作人员因工作需要刷开此门禁穿行通道时，

须及时做好出入登记工作；如遇其他人员强行穿越门禁，及时报告相关部门进行处理；

b) 手推车运送员工将车运送至安全通道时，宜先敲门，待通道员工开门后，才可将车推进运车间；

c) 车辆通过门禁时，要求通道管理员站在门口明显位置进行引导，车辆推走后及时锁闭安全门，

并保障安全门处于正常锁闭状态；

d) 门禁管理台账须完整填写

6.11.3 回流车辆时，切勿碰撞安全门、垭口和设备设施。

6.11.4 消防通道内物品须摆放整齐，员工不应放置私人物品或与工作无关物品。员工不应在消防通道

内做与工作无关的事情。

7 工作人员

7.1 人员配置

7.1.1 应配备充足的人员从事手推车运送、回收、摆放、递送、计数、电梯看护、拦截等工作。

7.1.2 各岗位工作时间应紧密配合航班运行时间，确保航班运行期间的手推车服务。

7.2 人员培训

7.2.1 应符合 T/CCAATB-0007-2020 相关管理要求，宜对工作人员开展岗前理论培训、实操培训及考核，

符合上岗安全服务相关标准。

7.2.2 应建立包括入职培训、每日岗前培训、案例培训等内容的员工分级培训体系。

7.2.3 应建立月度、年度培训计划，按阶段性安全、服务要求，提升安全服务管控能力。

7.3 服务语言

7.3.1 服务人员应遵循首问负责制的要求，不能予以解答时，也需引导旅客至机场问询柜台寻求帮助。

7.3.2 服务人员应以准入要求规定为准，与旅客交流时使用礼貌用语，音量适中，语气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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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服务人员宜会使用基础英语进行简单表达，分阶段、分岗位提升相应服务人员英语服务技能，

加强员工基础英语的学习与培训。

7.4 服务举止

7.4.1 服务旅客应面带微笑、精神饱满，行走时应速度适中，不得超速行走或猛跑，站立时不依靠，

不聚集闲聊，在岗时不做与工作无关的事。

7.4.2 在拦截口前进行拦截，主动提示旅客带好车内行李，避免旅客行李遗留在手推车上。

7.4.3 在临时收集点、固定摆放点、车辆运输等任意手推车操作过程中，遇旅客取车，都应面带微笑，

礼貌周到的将车辆递送给旅客使用，必要时向旅客细心介绍行李手推车的使用方法。递送时如遇旅客不

会使用手推车，应主动告知。

7.4.4 操作手推车应轻推轻放，不可用力过猛，以防止不必要的人为损坏。

7.5 仪容仪表要求

7.5.1 身着统一制服，穿着符合规范，宜针对不同工作岗位设计制服样式。

7.5.2 规范佩戴证件或胸牌，根据工作区域不同，要求员工上岗一律佩戴隔离区证件或胸牌。

7.6 特殊旅客服务

7.6.1 应主动帮助特殊旅客将手推车取出（放回），并主动帮助有需要的特殊旅客将行李拿上（下）

手推车。

7.6.2 如遇带儿童的旅客时，宜帮扶旅客取用手推车或搬运行李；在童趣车附近时，可主动提示旅客

取用童趣车。

7.6.3 宜在扶梯、步道等存在安全隐患的位置设立主动帮扶行李较多的旅客以及老、弱、病、残、孕

等特殊旅客的岗位。

7.7 员工保护

7.7.1 在推行车串通过马路、上下斜坡等特殊道路，或推行路程较长时，宜减少推车数量（不超过 10

辆），运送过程中前后须保持距离，确保推行时能随时停车，降低员工安全风险。

7.7.2 宜适当使用机械拖行设备运送手推车（使用电动拖车运送不超过 25 辆），减少员工工作压力。

8 管理模式

8.1 管理规划

8.1.1 手推车业务执行区域化管理，对职责进行网格化划分；

8.1.2 以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建立能够缓解手推车员工劳动强度的现场管理模式。

8.2 监督评价

8.2.1 对于手推车服务，应建立多级的安全服务监督检查机制。

8.2.2 应具备监督评价各类工作的测量、监控方法。

8.2.3 应有系统的问题记录及管理流程，保证问题得到长效的改进。

8.3 根据各机场的实际情况，制定行李手推车旅客遗失物品处理和可疑物品处理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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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应根据候机楼应急管理要求，制定手推车的应急管理工作程序。

8.5 手推车维保验收

8.5.1 对于大型手推车，维保后车辆应推运顺畅，无阻碍感，无异响，无颠簸感，刹车灵敏。具体要

求如下：

a) 手推车整体零件齐全，无缺失；

b) 车把处无断裂、毛刺等安全隐患；

c) 铆钉无外漏、凸起等现象，螺丝无脱落；

d) 挡板、轮挡无破损、缺失现象；

e) 车筐固定良好，车拍无铁条断裂、缺失现象；

f) 焊接车辆焊点圆润、无凸起；

g) 刹车灵敏，按下即走、松开即停；

h) 车辆整体无缠绕物、无锈迹、无张贴物；

8.5.2 对于小型手推车，维保后车辆应推运不跑偏，无阻碍感，无异响，无颠簸感。具体要求如下：

a) 车轮齐全，全部车轮可着地，推运不跑偏；

b) 车筐固定良好，车把无明显锈迹；

c) 车辆整体零件完好，无缺失、无凸起，无断裂、毛刺等安全隐患；

d) 堵头无缺失，固定良好；

e) 车轮无头发等缠绕物，车身周正，无歪斜，不影响串车；

f) 串车卡件可正常连接，两车连接无脱节等不正常现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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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服务举止
	7.4.1　服务旅客应面带微笑、精神饱满，行走时应速度适中，不得超速行走或猛跑，站立时不依靠，不聚集闲聊，在岗时
	7.4.2　在拦截口前进行拦截，主动提示旅客带好车内行李，避免旅客行李遗留在手推车上。
	7.4.3　在临时收集点、固定摆放点、车辆运输等任意手推车操作过程中，遇旅客取车，都应面带微笑，礼貌周到的将车辆
	7.4.4　操作手推车应轻推轻放，不可用力过猛，以防止不必要的人为损坏。

	7.5　仪容仪表要求
	7.5.1　身着统一制服，穿着符合规范，宜针对不同工作岗位设计制服样式。
	7.5.2　规范佩戴证件或胸牌，根据工作区域不同，要求员工上岗一律佩戴隔离区证件或胸牌。

	7.6　特殊旅客服务
	7.6.1　应主动帮助特殊旅客将手推车取出（放回），并主动帮助有需要的特殊旅客将行李拿上（下）手推车。
	7.6.2　如遇带儿童的旅客时，宜帮扶旅客取用手推车或搬运行李；在童趣车附近时，可主动提示旅客取用童趣车。
	7.6.3　宜在扶梯、步道等存在安全隐患的位置设立主动帮扶行李较多的旅客以及老、弱、病、残、孕等特殊旅客的岗位。

	7.7　员工保护
	7.7.1　在推行车串通过马路、上下斜坡等特殊道路，或推行路程较长时，宜减少推车数量（不超过10辆），运送过程中
	7.7.2　宜适当使用机械拖行设备运送手推车（使用电动拖车运送不超过25辆），减少员工工作压力。


	8　管理模式
	8.1　管理规划
	8.1.1　手推车业务执行区域化管理，对职责进行网格化划分；
	8.1.2　以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建立能够缓解手推车员工劳动强度的现场管理模式。

	8.2　监督评价
	8.2.1　对于手推车服务，应建立多级的安全服务监督检查机制。
	8.2.2　应具备监督评价各类工作的测量、监控方法。
	8.2.3　应有系统的问题记录及管理流程，保证问题得到长效的改进。

	8.3　根据各机场的实际情况，制定行李手推车旅客遗失物品处理和可疑物品处理相关要求。
	8.4　应根据候机楼应急管理要求，制定手推车的应急管理工作程序。
	8.5　手推车维保验收
	8.5.1　对于大型手推车，维保后车辆应推运顺畅，无阻碍感，无异响，无颠簸感，刹车灵敏。具体要求如下：
	8.5.2　对于小型手推车，维保后车辆应推运不跑偏，无阻碍感，无异响，无颠簸感。具体要求如下：



